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79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王凱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因詐欺等案件，對於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145號，中

華民國113年6月27日第二審確定判決（一審案號：臺灣橋頭地方

法院112年度易字第208號，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9959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稱：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王凱永（下稱聲請

人）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以112年度易字第2

08號判決有罪，再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13年度上易

字第145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下稱原審判決）。該確定判

決認定聲請人犯罪，然：

㈠、聲請人借款時已有提供身分證件、借據、本票、本案車牌號

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作為擔保，均為合法文件，要向告

訴人黃少釣、呂京祐借款，呂京祐答應借款新臺幣5萬5,000

元，不用留車，但必須配合將本案車輛交由呂京祐送至桃園

檢驗3日後，就可以將車輛交還聲請人使用，因聲請人當天

急著接送女友下班，且本案車輛女友亦有出資，基於尊重必

須與女友商量此事，故告知黃少釣要開走本案車輛接送女

友，沒想到黃少鈞隱匿此部分事實，聲請人僅是暫時借用車

輛，並非要駛離，無詐欺意圖。當時說不用留車借款，只有

聲請人跟呂京祐、黃少鈞在場，也未寫在契約上面；他們說

要提供身分證去監理站辦理車籍設定，聲請人亦配合之，還

簽立本票，如果要詐騙，何必提供身分證，身分證還被扣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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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呂京祐、黃少鈞故意隱匿未在原審陳明，聲請人於原

審詰問證人時，無機會詰問之。

㈡、傷害部分是黃少鈞在聲請人駕車離去時突然開車門，因為車

上音樂很大聲，且聲請人專心開車，所以沒有注意到，造成

黃少鈞受傷，應只成立過失傷害。

㈢、另外聲請人跟當鋪借錢，一樣的借款條件，被不起訴處分，

本案被判刑即屬有誤，請不要只依照呂京祐、黃少鈞之證

述，他們故意隱匿，應依聲請人所述為實在，改判決聲請人

詐欺無罪及過失傷害等語。

二、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

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

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

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

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

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定有

明文。所謂發現之新事實、新證據，不以該事證於事實審法

院判決前已存在為限，縱於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

實、證據，亦屬之。惟須該事證本身可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

存在卷內之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觀察，認為足以動

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為受判決人無罪、免訴、免刑或輕

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始得聲請再審。倘未具備上開

要件，即不能據為聲請再審之原因。又再審制度，係為發現

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而於案件判決確定後，

另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

誤，但因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惡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

方式延宕、纏訟，有害判決之安定性，故立有嚴格之條件限

制，各項新、舊證據綜合判斷結果，不以獲致原確定判決所

認定之犯罪事實，應是不存在或較輕微之確實心證為必要，

而僅以基於合理、正當之理由，懷疑原已確認之犯罪事實並

不實在，可能影響判決之結果或本旨為已足。但反面言之，

倘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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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仍非法之所許。至於事證是否符合明確性之法定要件，

其認定當受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從而，

聲請人依憑其片面、主觀所主張之證據，無論新、舊、單獨

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如客觀上

尚難認為足以動搖第二審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同無准

許再審之餘地。

三、經查：

㈠、聲請人經本院以113年度上易字第145號判決認一審判處聲請

人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

罪，各量處有期徒刑4月、拘役30日（均得易科罰金），為

合理適當，因而駁回上訴確定，已就認定聲請人犯罪及證據

取捨之理由，詳述所憑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有本院前開

判決書、一審判決、起訴書、聲請人之前案紀錄表附卷可

憑。

㈡、聲請意旨所執前述㈠及㈡理由，均於原審審理時為相同主

張（見判決第2至3頁），業據原審判決理由欄敘明：「衡之

常理，若被告（即聲請人）當下並無將本案車輛留予告訴人

呂京祐之意，其又何須將本案車輛鑰匙交付告訴人呂京祐之

必要？又若被告開走本案車輛有經告訴人呂京祐、黃少鈞同

意，其大可向告訴人呂京祐索討本案車輛之鑰匙再將車開

走，又何須另持備用鑰匙急急忙忙的開車離去？復依告訴人

黃少鈞將個人物品放在本案車輛後座之舉動，倘被告有告知

告訴人黃少鈞要將車開走，告訴人黃少鈞當立刻將個人物品

自本案車輛拿走，又豈會將個人物品放在被告即將開離之車

上，導致後來還因開啟副駕駛座之車門因而摔倒受傷之情？

況被告於警詢時供稱：其現場有告知告訴人要將車開走，但

告訴人2人不願意等語，不論是否確有此情，然亦足見被告

明知未經告訴人呂京祐、黃少鈞同意，仍持備用鑰匙將本案

車輛開走，其主觀上並無將本案車輛留供擔保之意，已彰彰

甚明」、「若被告當天確與告訴人呂京祐或黃少鈞說好要將

本案車輛先開走，又何須稱『車子我先用3天我女友那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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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好就可以了』（Line簡訊）等向告訴人要求先借3天以便

說服其女友之言語？又從通訊軟體中告訴人2人之回應，亦

可知告訴人2人並無同意被告將本案車輛駛離，益證被告供

稱當天有告知黃少鈞會先將本案車輛開走等情，顯與事實不

合，不足採信」等語（見判決第4、5頁），並且說明聲請人

辯稱提供證件、簽本票等節仍不足以認定無詐欺犯意之理由

（見判決第5至6頁）；另對於聲請人本案並非過失傷害，亦

詳細佐諸證人證述及勘驗監視器畫面所示情節而為認定（見

判決第6至7頁），足徵聲請人此部分主張，業經原確定判決

調查審認，而不足以影響聲請人詐欺取財有罪、較重之傷害

罪名之認定。至於聲請人主張呂京祐、黃少鈞虛偽證述，然

其等均於一審到庭為交互詰問（見一審院卷第120頁以

下），聲請人同為在庭，並無其所稱「無詰問機會」，且其

等證述與前述客觀情節相當（例如若其等同意聲請人先行借

車使用，則黃少鈞為何將其物品放置在車後座；又聲請人要

駛離該車，為何逕自持用備用鑰匙而非向呂京祐拿回鑰匙

等），另亦有前述相關證據評價，均經原審判決逐一說明，

自難認呂京祐、黃少鈞有何刻意隱匿情事而為虛偽證述。

㈢、又聲請人主張本案應與另案不起訴處分為相同認定，然衡諸

聲請人所主張之不起訴處分，係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

度偵字第24776號案件，告訴意旨係：被告王凱永（即聲請

人）於民國112年4月24日14時許，駕駛前揭自用小客車，至

告訴人王文勇經營之自由當鋪典當，於典當完成並取得款項

後，向王文勇佯稱當日仍需使用該汽車、希望借用1日云

云，王文勇遂將該汽車辦理動產擔保後，出借予聲請人使

用。詎聲請人明知其僅係向王文勇借用本案汽車，其不得在

借用期間將本案汽車另為質借，竟於同日18時許，駕駛本案

汽車與另案告訴人黃少鈞、呂京祐接洽，欲以留置本案汽車

方式向黃少鈞、呂京祐借款。嗣因聲請人向另案告訴人呂京

祐取得質借款項後，未依約定留置本案汽車而將本案汽車駛

離，經另案告訴人黃少鈞、呂京祐報警（所涉詐欺等罪嫌部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分即本院113年度上易第145號判決所示），本案汽車遭註記

為失竊車輛並經警查扣，王文勇發現上情，始知受騙，而提

出告訴等語。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係因為該車確實有辦理動

產擔保抵押登記，王文勇同意聲請人使用該車1日，則聲請

人違反約定再向他人借款或者未於1日後返還，依偵查調查

之證據所示，僅能認定係屬民事糾紛，尚難認定有何構成刑

事不法行為，因而為不起訴處分，此有該份不起訴處分書在

卷為佐（見原審院卷第135頁以下）。即聲請人向王文勇之

當鋪借款，與同日再向黃少鈞、呂京祐借款之情形不同，自

無從相為比擬，亦非得以影響本案之認定。

㈣、是再審意旨所指上開事證，業經原審判決詳加說明，聲請人

並未提出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確實

之新證據」，徒就原確定判決已論述綦詳之事項，憑己意再

為爭執，自與法定再審之要件不合。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再審意旨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

第6款之規定不合。從而，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　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黃宗揚

　　　　　　　　　　　　　　　　　　　法　官　林青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賴璽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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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詐欺等案件，對於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145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第二審確定判決（一審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208號，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959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稱：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王凱永（下稱聲請人）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以112年度易字第208號判決有罪，再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13年度上易字第145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下稱原審判決）。該確定判決認定聲請人犯罪，然：
㈠、聲請人借款時已有提供身分證件、借據、本票、本案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作為擔保，均為合法文件，要向告訴人黃少釣、呂京祐借款，呂京祐答應借款新臺幣5萬5,000元，不用留車，但必須配合將本案車輛交由呂京祐送至桃園檢驗3日後，就可以將車輛交還聲請人使用，因聲請人當天急著接送女友下班，且本案車輛女友亦有出資，基於尊重必須與女友商量此事，故告知黃少釣要開走本案車輛接送女友，沒想到黃少鈞隱匿此部分事實，聲請人僅是暫時借用車輛，並非要駛離，無詐欺意圖。當時說不用留車借款，只有聲請人跟呂京祐、黃少鈞在場，也未寫在契約上面；他們說要提供身分證去監理站辦理車籍設定，聲請人亦配合之，還簽立本票，如果要詐騙，何必提供身分證，身分證還被扣住半年。呂京祐、黃少鈞故意隱匿未在原審陳明，聲請人於原審詰問證人時，無機會詰問之。
㈡、傷害部分是黃少鈞在聲請人駕車離去時突然開車門，因為車上音樂很大聲，且聲請人專心開車，所以沒有注意到，造成黃少鈞受傷，應只成立過失傷害。
㈢、另外聲請人跟當鋪借錢，一樣的借款條件，被不起訴處分，本案被判刑即屬有誤，請不要只依照呂京祐、黃少鈞之證述，他們故意隱匿，應依聲請人所述為實在，改判決聲請人詐欺無罪及過失傷害等語。
二、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定有明文。所謂發現之新事實、新證據，不以該事證於事實審法院判決前已存在為限，縱於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亦屬之。惟須該事證本身可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卷內之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觀察，認為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為受判決人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始得聲請再審。倘未具備上開要件，即不能據為聲請再審之原因。又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而於案件判決確定後，另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誤，但因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惡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方式延宕、纏訟，有害判決之安定性，故立有嚴格之條件限制，各項新、舊證據綜合判斷結果，不以獲致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應是不存在或較輕微之確實心證為必要，而僅以基於合理、正當之理由，懷疑原已確認之犯罪事實並不實在，可能影響判決之結果或本旨為已足。但反面言之，倘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仍非法之所許。至於事證是否符合明確性之法定要件，其認定當受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從而，聲請人依憑其片面、主觀所主張之證據，無論新、舊、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如客觀上尚難認為足以動搖第二審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同無准許再審之餘地。
三、經查：
㈠、聲請人經本院以113年度上易字第145號判決認一審判處聲請人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各量處有期徒刑4月、拘役30日（均得易科罰金），為合理適當，因而駁回上訴確定，已就認定聲請人犯罪及證據取捨之理由，詳述所憑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有本院前開判決書、一審判決、起訴書、聲請人之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
㈡、聲請意旨所執前述㈠及㈡理由，均於原審審理時為相同主張（見判決第2至3頁），業據原審判決理由欄敘明：「衡之常理，若被告（即聲請人）當下並無將本案車輛留予告訴人呂京祐之意，其又何須將本案車輛鑰匙交付告訴人呂京祐之必要？又若被告開走本案車輛有經告訴人呂京祐、黃少鈞同意，其大可向告訴人呂京祐索討本案車輛之鑰匙再將車開走，又何須另持備用鑰匙急急忙忙的開車離去？復依告訴人黃少鈞將個人物品放在本案車輛後座之舉動，倘被告有告知告訴人黃少鈞要將車開走，告訴人黃少鈞當立刻將個人物品自本案車輛拿走，又豈會將個人物品放在被告即將開離之車上，導致後來還因開啟副駕駛座之車門因而摔倒受傷之情？況被告於警詢時供稱：其現場有告知告訴人要將車開走，但告訴人2人不願意等語，不論是否確有此情，然亦足見被告明知未經告訴人呂京祐、黃少鈞同意，仍持備用鑰匙將本案車輛開走，其主觀上並無將本案車輛留供擔保之意，已彰彰甚明」、「若被告當天確與告訴人呂京祐或黃少鈞說好要將本案車輛先開走，又何須稱『車子我先用3天我女友那邊交代好就可以了』（Line簡訊）等向告訴人要求先借3天以便說服其女友之言語？又從通訊軟體中告訴人2人之回應，亦可知告訴人2人並無同意被告將本案車輛駛離，益證被告供稱當天有告知黃少鈞會先將本案車輛開走等情，顯與事實不合，不足採信」等語（見判決第4、5頁），並且說明聲請人辯稱提供證件、簽本票等節仍不足以認定無詐欺犯意之理由（見判決第5至6頁）；另對於聲請人本案並非過失傷害，亦詳細佐諸證人證述及勘驗監視器畫面所示情節而為認定（見判決第6至7頁），足徵聲請人此部分主張，業經原確定判決調查審認，而不足以影響聲請人詐欺取財有罪、較重之傷害罪名之認定。至於聲請人主張呂京祐、黃少鈞虛偽證述，然其等均於一審到庭為交互詰問（見一審院卷第120頁以下），聲請人同為在庭，並無其所稱「無詰問機會」，且其等證述與前述客觀情節相當（例如若其等同意聲請人先行借車使用，則黃少鈞為何將其物品放置在車後座；又聲請人要駛離該車，為何逕自持用備用鑰匙而非向呂京祐拿回鑰匙等），另亦有前述相關證據評價，均經原審判決逐一說明，自難認呂京祐、黃少鈞有何刻意隱匿情事而為虛偽證述。
㈢、又聲請人主張本案應與另案不起訴處分為相同認定，然衡諸聲請人所主張之不起訴處分，係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4776號案件，告訴意旨係：被告王凱永（即聲請人）於民國112年4月24日14時許，駕駛前揭自用小客車，至告訴人王文勇經營之自由當鋪典當，於典當完成並取得款項後，向王文勇佯稱當日仍需使用該汽車、希望借用1日云云，王文勇遂將該汽車辦理動產擔保後，出借予聲請人使用。詎聲請人明知其僅係向王文勇借用本案汽車，其不得在借用期間將本案汽車另為質借，竟於同日18時許，駕駛本案汽車與另案告訴人黃少鈞、呂京祐接洽，欲以留置本案汽車方式向黃少鈞、呂京祐借款。嗣因聲請人向另案告訴人呂京祐取得質借款項後，未依約定留置本案汽車而將本案汽車駛離，經另案告訴人黃少鈞、呂京祐報警（所涉詐欺等罪嫌部分即本院113年度上易第145號判決所示），本案汽車遭註記為失竊車輛並經警查扣，王文勇發現上情，始知受騙，而提出告訴等語。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係因為該車確實有辦理動產擔保抵押登記，王文勇同意聲請人使用該車1日，則聲請人違反約定再向他人借款或者未於1日後返還，依偵查調查之證據所示，僅能認定係屬民事糾紛，尚難認定有何構成刑事不法行為，因而為不起訴處分，此有該份不起訴處分書在卷為佐（見原審院卷第135頁以下）。即聲請人向王文勇之當鋪借款，與同日再向黃少鈞、呂京祐借款之情形不同，自無從相為比擬，亦非得以影響本案之認定。
㈣、是再審意旨所指上開事證，業經原審判決詳加說明，聲請人並未提出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確實之新證據」，徒就原確定判決已論述綦詳之事項，憑己意再為爭執，自與法定再審之要件不合。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再審意旨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不合。從而，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　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黃宗揚
　　　　　　　　　　　　　　　　　　　法　官　林青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賴璽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79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王凱永







上列聲請人因詐欺等案件，對於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145號，中

華民國113年6月27日第二審確定判決（一審案號：臺灣橋頭地方

法院112年度易字第208號，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9959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稱：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王凱永（下稱聲請人

    ）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以112年度易字第208

    號判決有罪，再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13年度上易字

    第145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下稱原審判決）。該確定判決

    認定聲請人犯罪，然：

㈠、聲請人借款時已有提供身分證件、借據、本票、本案車牌號

    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作為擔保，均為合法文件，要向告

    訴人黃少釣、呂京祐借款，呂京祐答應借款新臺幣5萬5,000

    元，不用留車，但必須配合將本案車輛交由呂京祐送至桃園

    檢驗3日後，就可以將車輛交還聲請人使用，因聲請人當天

    急著接送女友下班，且本案車輛女友亦有出資，基於尊重必

    須與女友商量此事，故告知黃少釣要開走本案車輛接送女友

    ，沒想到黃少鈞隱匿此部分事實，聲請人僅是暫時借用車輛

    ，並非要駛離，無詐欺意圖。當時說不用留車借款，只有聲

    請人跟呂京祐、黃少鈞在場，也未寫在契約上面；他們說要

    提供身分證去監理站辦理車籍設定，聲請人亦配合之，還簽

    立本票，如果要詐騙，何必提供身分證，身分證還被扣住半

    年。呂京祐、黃少鈞故意隱匿未在原審陳明，聲請人於原審

    詰問證人時，無機會詰問之。

㈡、傷害部分是黃少鈞在聲請人駕車離去時突然開車門，因為車

    上音樂很大聲，且聲請人專心開車，所以沒有注意到，造成

    黃少鈞受傷，應只成立過失傷害。

㈢、另外聲請人跟當鋪借錢，一樣的借款條件，被不起訴處分，

    本案被判刑即屬有誤，請不要只依照呂京祐、黃少鈞之證述

    ，他們故意隱匿，應依聲請人所述為實在，改判決聲請人詐

    欺無罪及過失傷害等語。

二、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

    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

    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

    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

    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

    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定有

    明文。所謂發現之新事實、新證據，不以該事證於事實審法

    院判決前已存在為限，縱於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

    、證據，亦屬之。惟須該事證本身可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存

    在卷內之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觀察，認為足以動搖

    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為受判決人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

    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始得聲請再審。倘未具備上開要

    件，即不能據為聲請再審之原因。又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

    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而於案件判決確定後，另

    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誤

    ，但因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惡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方

    式延宕、纏訟，有害判決之安定性，故立有嚴格之條件限制

    ，各項新、舊證據綜合判斷結果，不以獲致原確定判決所認

    定之犯罪事實，應是不存在或較輕微之確實心證為必要，而

    僅以基於合理、正當之理由，懷疑原已確認之犯罪事實並不

    實在，可能影響判決之結果或本旨為已足。但反面言之，倘

    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

    ，仍非法之所許。至於事證是否符合明確性之法定要件，其

    認定當受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從而，聲

    請人依憑其片面、主觀所主張之證據，無論新、舊、單獨或

    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如客觀上尚

    難認為足以動搖第二審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同無准許

    再審之餘地。

三、經查：

㈠、聲請人經本院以113年度上易字第145號判決認一審判處聲請

    人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

    罪，各量處有期徒刑4月、拘役30日（均得易科罰金），為

    合理適當，因而駁回上訴確定，已就認定聲請人犯罪及證據

    取捨之理由，詳述所憑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有本院前開

    判決書、一審判決、起訴書、聲請人之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

    。

㈡、聲請意旨所執前述㈠及㈡理由，均於原審審理時為相同主張（

    見判決第2至3頁），業據原審判決理由欄敘明：「衡之常理

    ，若被告（即聲請人）當下並無將本案車輛留予告訴人呂京

    祐之意，其又何須將本案車輛鑰匙交付告訴人呂京祐之必要

    ？又若被告開走本案車輛有經告訴人呂京祐、黃少鈞同意，

    其大可向告訴人呂京祐索討本案車輛之鑰匙再將車開走，又

    何須另持備用鑰匙急急忙忙的開車離去？復依告訴人黃少鈞

    將個人物品放在本案車輛後座之舉動，倘被告有告知告訴人

    黃少鈞要將車開走，告訴人黃少鈞當立刻將個人物品自本案

    車輛拿走，又豈會將個人物品放在被告即將開離之車上，導

    致後來還因開啟副駕駛座之車門因而摔倒受傷之情？況被告

    於警詢時供稱：其現場有告知告訴人要將車開走，但告訴人

    2人不願意等語，不論是否確有此情，然亦足見被告明知未

    經告訴人呂京祐、黃少鈞同意，仍持備用鑰匙將本案車輛開

    走，其主觀上並無將本案車輛留供擔保之意，已彰彰甚明」

    、「若被告當天確與告訴人呂京祐或黃少鈞說好要將本案車

    輛先開走，又何須稱『車子我先用3天我女友那邊交代好就可

    以了』（Line簡訊）等向告訴人要求先借3天以便說服其女友

    之言語？又從通訊軟體中告訴人2人之回應，亦可知告訴人2

    人並無同意被告將本案車輛駛離，益證被告供稱當天有告知

    黃少鈞會先將本案車輛開走等情，顯與事實不合，不足採信

    」等語（見判決第4、5頁），並且說明聲請人辯稱提供證件

    、簽本票等節仍不足以認定無詐欺犯意之理由（見判決第5

    至6頁）；另對於聲請人本案並非過失傷害，亦詳細佐諸證

    人證述及勘驗監視器畫面所示情節而為認定（見判決第6至7

    頁），足徵聲請人此部分主張，業經原確定判決調查審認，

    而不足以影響聲請人詐欺取財有罪、較重之傷害罪名之認定

    。至於聲請人主張呂京祐、黃少鈞虛偽證述，然其等均於一

    審到庭為交互詰問（見一審院卷第120頁以下），聲請人同

    為在庭，並無其所稱「無詰問機會」，且其等證述與前述客

    觀情節相當（例如若其等同意聲請人先行借車使用，則黃少

    鈞為何將其物品放置在車後座；又聲請人要駛離該車，為何

    逕自持用備用鑰匙而非向呂京祐拿回鑰匙等），另亦有前述

    相關證據評價，均經原審判決逐一說明，自難認呂京祐、黃

    少鈞有何刻意隱匿情事而為虛偽證述。

㈢、又聲請人主張本案應與另案不起訴處分為相同認定，然衡諸

    聲請人所主張之不起訴處分，係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

    度偵字第24776號案件，告訴意旨係：被告王凱永（即聲請

    人）於民國112年4月24日14時許，駕駛前揭自用小客車，至

    告訴人王文勇經營之自由當鋪典當，於典當完成並取得款項

    後，向王文勇佯稱當日仍需使用該汽車、希望借用1日云云

    ，王文勇遂將該汽車辦理動產擔保後，出借予聲請人使用。

    詎聲請人明知其僅係向王文勇借用本案汽車，其不得在借用

    期間將本案汽車另為質借，竟於同日18時許，駕駛本案汽車

    與另案告訴人黃少鈞、呂京祐接洽，欲以留置本案汽車方式

    向黃少鈞、呂京祐借款。嗣因聲請人向另案告訴人呂京祐取

    得質借款項後，未依約定留置本案汽車而將本案汽車駛離，

    經另案告訴人黃少鈞、呂京祐報警（所涉詐欺等罪嫌部分即

    本院113年度上易第145號判決所示），本案汽車遭註記為失

    竊車輛並經警查扣，王文勇發現上情，始知受騙，而提出告

    訴等語。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係因為該車確實有辦理動產擔

    保抵押登記，王文勇同意聲請人使用該車1日，則聲請人違

    反約定再向他人借款或者未於1日後返還，依偵查調查之證

    據所示，僅能認定係屬民事糾紛，尚難認定有何構成刑事不

    法行為，因而為不起訴處分，此有該份不起訴處分書在卷為

    佐（見原審院卷第135頁以下）。即聲請人向王文勇之當鋪

    借款，與同日再向黃少鈞、呂京祐借款之情形不同，自無從

    相為比擬，亦非得以影響本案之認定。

㈣、是再審意旨所指上開事證，業經原審判決詳加說明，聲請人

    並未提出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確實

    之新證據」，徒就原確定判決已論述綦詳之事項，憑己意再

    為爭執，自與法定再審之要件不合。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再審意旨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

    第6款之規定不合。從而，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　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黃宗揚

　　　　　　　　　　　　　　　　　　　法　官　林青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賴璽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79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王凱永







上列聲請人因詐欺等案件，對於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145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第二審確定判決（一審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208號，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959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稱：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王凱永（下稱聲請人）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以112年度易字第208號判決有罪，再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13年度上易字第145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下稱原審判決）。該確定判決認定聲請人犯罪，然：

㈠、聲請人借款時已有提供身分證件、借據、本票、本案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作為擔保，均為合法文件，要向告訴人黃少釣、呂京祐借款，呂京祐答應借款新臺幣5萬5,000元，不用留車，但必須配合將本案車輛交由呂京祐送至桃園檢驗3日後，就可以將車輛交還聲請人使用，因聲請人當天急著接送女友下班，且本案車輛女友亦有出資，基於尊重必須與女友商量此事，故告知黃少釣要開走本案車輛接送女友，沒想到黃少鈞隱匿此部分事實，聲請人僅是暫時借用車輛，並非要駛離，無詐欺意圖。當時說不用留車借款，只有聲請人跟呂京祐、黃少鈞在場，也未寫在契約上面；他們說要提供身分證去監理站辦理車籍設定，聲請人亦配合之，還簽立本票，如果要詐騙，何必提供身分證，身分證還被扣住半年。呂京祐、黃少鈞故意隱匿未在原審陳明，聲請人於原審詰問證人時，無機會詰問之。

㈡、傷害部分是黃少鈞在聲請人駕車離去時突然開車門，因為車上音樂很大聲，且聲請人專心開車，所以沒有注意到，造成黃少鈞受傷，應只成立過失傷害。

㈢、另外聲請人跟當鋪借錢，一樣的借款條件，被不起訴處分，本案被判刑即屬有誤，請不要只依照呂京祐、黃少鈞之證述，他們故意隱匿，應依聲請人所述為實在，改判決聲請人詐欺無罪及過失傷害等語。

二、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定有明文。所謂發現之新事實、新證據，不以該事證於事實審法院判決前已存在為限，縱於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亦屬之。惟須該事證本身可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卷內之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觀察，認為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為受判決人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始得聲請再審。倘未具備上開要件，即不能據為聲請再審之原因。又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而於案件判決確定後，另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誤，但因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惡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方式延宕、纏訟，有害判決之安定性，故立有嚴格之條件限制，各項新、舊證據綜合判斷結果，不以獲致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應是不存在或較輕微之確實心證為必要，而僅以基於合理、正當之理由，懷疑原已確認之犯罪事實並不實在，可能影響判決之結果或本旨為已足。但反面言之，倘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仍非法之所許。至於事證是否符合明確性之法定要件，其認定當受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從而，聲請人依憑其片面、主觀所主張之證據，無論新、舊、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如客觀上尚難認為足以動搖第二審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同無准許再審之餘地。

三、經查：

㈠、聲請人經本院以113年度上易字第145號判決認一審判處聲請人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各量處有期徒刑4月、拘役30日（均得易科罰金），為合理適當，因而駁回上訴確定，已就認定聲請人犯罪及證據取捨之理由，詳述所憑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有本院前開判決書、一審判決、起訴書、聲請人之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

㈡、聲請意旨所執前述㈠及㈡理由，均於原審審理時為相同主張（見判決第2至3頁），業據原審判決理由欄敘明：「衡之常理，若被告（即聲請人）當下並無將本案車輛留予告訴人呂京祐之意，其又何須將本案車輛鑰匙交付告訴人呂京祐之必要？又若被告開走本案車輛有經告訴人呂京祐、黃少鈞同意，其大可向告訴人呂京祐索討本案車輛之鑰匙再將車開走，又何須另持備用鑰匙急急忙忙的開車離去？復依告訴人黃少鈞將個人物品放在本案車輛後座之舉動，倘被告有告知告訴人黃少鈞要將車開走，告訴人黃少鈞當立刻將個人物品自本案車輛拿走，又豈會將個人物品放在被告即將開離之車上，導致後來還因開啟副駕駛座之車門因而摔倒受傷之情？況被告於警詢時供稱：其現場有告知告訴人要將車開走，但告訴人2人不願意等語，不論是否確有此情，然亦足見被告明知未經告訴人呂京祐、黃少鈞同意，仍持備用鑰匙將本案車輛開走，其主觀上並無將本案車輛留供擔保之意，已彰彰甚明」、「若被告當天確與告訴人呂京祐或黃少鈞說好要將本案車輛先開走，又何須稱『車子我先用3天我女友那邊交代好就可以了』（Line簡訊）等向告訴人要求先借3天以便說服其女友之言語？又從通訊軟體中告訴人2人之回應，亦可知告訴人2人並無同意被告將本案車輛駛離，益證被告供稱當天有告知黃少鈞會先將本案車輛開走等情，顯與事實不合，不足採信」等語（見判決第4、5頁），並且說明聲請人辯稱提供證件、簽本票等節仍不足以認定無詐欺犯意之理由（見判決第5至6頁）；另對於聲請人本案並非過失傷害，亦詳細佐諸證人證述及勘驗監視器畫面所示情節而為認定（見判決第6至7頁），足徵聲請人此部分主張，業經原確定判決調查審認，而不足以影響聲請人詐欺取財有罪、較重之傷害罪名之認定。至於聲請人主張呂京祐、黃少鈞虛偽證述，然其等均於一審到庭為交互詰問（見一審院卷第120頁以下），聲請人同為在庭，並無其所稱「無詰問機會」，且其等證述與前述客觀情節相當（例如若其等同意聲請人先行借車使用，則黃少鈞為何將其物品放置在車後座；又聲請人要駛離該車，為何逕自持用備用鑰匙而非向呂京祐拿回鑰匙等），另亦有前述相關證據評價，均經原審判決逐一說明，自難認呂京祐、黃少鈞有何刻意隱匿情事而為虛偽證述。

㈢、又聲請人主張本案應與另案不起訴處分為相同認定，然衡諸聲請人所主張之不起訴處分，係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4776號案件，告訴意旨係：被告王凱永（即聲請人）於民國112年4月24日14時許，駕駛前揭自用小客車，至告訴人王文勇經營之自由當鋪典當，於典當完成並取得款項後，向王文勇佯稱當日仍需使用該汽車、希望借用1日云云，王文勇遂將該汽車辦理動產擔保後，出借予聲請人使用。詎聲請人明知其僅係向王文勇借用本案汽車，其不得在借用期間將本案汽車另為質借，竟於同日18時許，駕駛本案汽車與另案告訴人黃少鈞、呂京祐接洽，欲以留置本案汽車方式向黃少鈞、呂京祐借款。嗣因聲請人向另案告訴人呂京祐取得質借款項後，未依約定留置本案汽車而將本案汽車駛離，經另案告訴人黃少鈞、呂京祐報警（所涉詐欺等罪嫌部分即本院113年度上易第145號判決所示），本案汽車遭註記為失竊車輛並經警查扣，王文勇發現上情，始知受騙，而提出告訴等語。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係因為該車確實有辦理動產擔保抵押登記，王文勇同意聲請人使用該車1日，則聲請人違反約定再向他人借款或者未於1日後返還，依偵查調查之證據所示，僅能認定係屬民事糾紛，尚難認定有何構成刑事不法行為，因而為不起訴處分，此有該份不起訴處分書在卷為佐（見原審院卷第135頁以下）。即聲請人向王文勇之當鋪借款，與同日再向黃少鈞、呂京祐借款之情形不同，自無從相為比擬，亦非得以影響本案之認定。

㈣、是再審意旨所指上開事證，業經原審判決詳加說明，聲請人並未提出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確實之新證據」，徒就原確定判決已論述綦詳之事項，憑己意再為爭執，自與法定再審之要件不合。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再審意旨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不合。從而，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　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黃宗揚

　　　　　　　　　　　　　　　　　　　法　官　林青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賴璽傑





